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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枣庄1月12日讯（记者
韩微） 前不久，枣庄一孕妇

孙某和丈夫驾乘电动自行车回
家路上遭遇车祸，孙某经抢救
无效身亡，丈夫也受重伤，对方
负主要责任。在要求民事赔偿
时，受害方被告知，伤亡的大人
将依法获得赔偿，但胎儿将不
被列入赔偿范围内，对此受害
方表示不能接受。

去年12月20日晚，孙某和
丈夫驾乘电动自行车行至枣庄
市解放北路立交桥附近时，与
一辆对面行驶的私家轿车相
撞，丈夫因重伤住院，已怀孕三

个月的孙某经抢救无效身亡。
后经交警调查，肇事司机系酒
驾，所驾车辆是借来的。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酒驾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如果
酒驾撞死了人，将承担事故的
主要或者全部责任，其行为并
涉嫌交通肇事罪，将被依法追
究刑责。当然，肇事方如主动赔
偿了受害人的损失，可以减轻
或者从轻对行为人进行处罚。”
对于该案，当地交警向记者这
样介绍，因为肇事车辆是肇事
司机借来的，车主也会负一定
的连带责任。

“交警方面说，只要是确定
了责任方，大人将会依法获得
应有的赔偿，但是胎儿赔不
了。”采访中，孙某家人反映，因
被告“孩子”不在赔偿范围内，
他们受害一方都不满意，“那也
是一条命，怎么能说不能赔就
不能赔？”

就胎儿该在不在赔偿之
列，12日，记者采访了龙头律师
事务所的姜律师。对此，姜律师
表示，根据现行法律，未出生的
胎儿由于不具备主体资格，是
很难获得赔偿的。“还没有出生
的孩子，从生物学上讲，就不算

是一个个体，还不能被称之为
‘人’，所以不具有自然人的人
格和权利，所以无论孕妇怀孕
几周，只要是孩子没有出生，法
律上都是可以不予赔偿的。”同
时，姜律师还表示，毕竟从人情
上讲，孩子虽未出生，但仍被家
人视为家里的一员，并且被冠
以自然人的状态存在的，所以
事故双方走法律程序时，受害
方还是可以“孩子”为理由，要
求更高的精神损害赔偿。如果
不走法律途径，对于“孩子”应
该赔偿多少，要由事故双方自
行进行协商。

本报济南1月12日讯（记者
刘相华） 1月13日，2016年的首
个油价调整窗口即将启动，不过
记者从多位专家处获悉，由于成
品油定价机制改革新方案并未出
台，此次调价搁浅概率仍较大。

“面对机制的缺陷及优势，市
场各家之言众多，但就目前国内
外形势看新机制或在一季度末逐
步推出，届时发改委调价或再兑
现。”卓创资讯分析师张斌说。新
定价机制的重心或为市场化服
务。而一旦广东、山东两试点运
行，人们所担忧的无非是其油品
价格会不会无休止地上涨或者下
调，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有的商
品价格均要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有炼油成本，下跌便不会没有底
线。有汽柴油产品竞争价格便不
会无休止上涨。由点及面的试点
推进，甚至可以推动山东及周边
省份的价格格局改革，进而推论
此次新机制的制定或在兼顾国际
油价的同时，更加兼顾国内油品
的供需状态。

据介绍，在此之前的定价机
制改革的公布时间分别为2009年
的3月份和2013年的3月份。且当
时国际及国内油价相对高位，新
机制推出的背景皆旨在与国际油
价实行有条件的联动以及理顺国
内成品油价格。在考虑政府公信
力的同时又要兼顾各方利益，与
上一次新机制的指定相比，从征
集意见到实行，政策发布和实施
时间或仍在3月份左右。

成品油价下调

或再次搁浅

孕孕妇妇被被撞撞身身亡亡，，只只赔赔一一条条命命钱钱？？
律师：未出生孩子可不予赔偿，受害方可以孩子为由要求更高精神赔偿

本报日照1月12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李晓艳
胡科刚） 日照一对夫妻欠

朋友近50万元，不仅不按时还
钱，还想出歪招，将名下仅有
的一套住房转移给妻子的母
亲。为这事朋友将这对夫妻告
上法庭。近日，日照市中级人
民法院判决撤销这对夫妻转
让房屋的行为。

日照的李明、张艳（均系
化名）夫妻俩与王某原是好朋
友。2013年11月，李明、张艳从
王某处借款近50万元，说好几

日内偿还，后迟迟未还。王某
追债，李明、张艳躲避不见。此
后王某将李明、张艳告上法
庭，此案一、二审法院均判决
李明、张艳偿还王某借款。而
无意中，王某得知李明、张艳
在借其钱后1个多月内，将其
仅有的一套住房无偿转让给
张艳母亲。王某遂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李
明、张艳转让房屋给张艳母亲
的行为。

法院审理后查明，李明、
张艳在债务尚未清偿情况下，

将房屋转让给张艳母亲，且在
房屋过户后很长时间内未取
得房屋价款，房屋仍由李明、
张艳继续居住使用。法院认定
房屋转让行为有转移财产逃
避债务之虞，且该无偿转让财
产的行为已对王某的债权造
成侵害，遂判决撤销李明、张
艳与张艳母亲签订买卖协议
转让房屋的行为。李明、张艳
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去
年12月，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驳回了二人的诉讼请求，
维持原判。

欠欠5500万万不不还还将将仅仅有有住住房房转转让让
日照一对夫妻出歪招被法院判房产转让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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